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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保荐协议的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城演艺”或“公司”）与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签署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保荐协议》，聘请银河证券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的期间为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整

会计年度；持续督导期届满，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保荐机构应当继续完成。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银河证券对公司的

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银河证券已于 2014年 4月向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保荐总结报告书》；2016 年 12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银行账户。银河证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已全部完成。 

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召

开了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决定聘任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与

其签署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保荐期限为协议生效日至本

次发行股份的上市日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华泰联合已委派张鹏先生、姚玉蓉女

士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自保荐协议生效日至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保荐机构简介及保荐代表人张

鹏先生、姚玉蓉女士的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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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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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保荐机构简介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9.9748亿元，注册地址

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南京设有业务分支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是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专注于提供投资银行服务的专业子公司，具备中

国证监会批准的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证券承销

与保荐（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承销业务除外）业务资格。 

 

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1、张鹏：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保荐代表人，具有

丰富的 IPO、再融资以及兼并收购项目经验，曾担任工商银行 2010 年度 A+H 配

股项目协办人，浩丰科技创业板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晨光生物以及北京科锐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或负责的项目包括国投辛集 A

股 IPO 项目、冀中能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国电电力非公开发行项目、沧州大

化公开增发项目以及智度投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 

2、姚玉蓉：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

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主办或参与过欧浦钢网（002711）IPO、齐翔腾达（002408）

IPO、三维工程（002469）IPO、万昌科技（002581）IPO、英唐智控（300131）

IPO、新星石化（002755）IPO、齐翔腾达（002408）可转债、开滦股份（600997）

非公开增发等项目，并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的财务顾问业务，在投

资银行领域有多年的从业经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